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
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文件
新喀职字[2020]43 号

关于批准尼玛旦真、张伟加等 12位同志获得
自治区教师系列初级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

资格的通知

叶城县教育局：

根据叶城县幼儿园教师系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

审委员会评审，经喀什地区叶城县专业技术人员人员职称办公

室审核，批准尼玛旦真、张伟加等 12 位同志自 2020 年 12 月

10 日起，获得幼儿园教师系列三级教师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

资格。

附件：获得幼儿园教师系列三级教师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

格通过人员名单

喀什地区叶城县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办公室

2020 年 12 月 15 日



获得幼儿园教师系列三级教师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

通过人员名单（12 人）

一、叶城县洛克乡双语幼儿园（1 人）

尼玛旦真

二、叶城县第一幼儿园（3 人）

张伟加、陈俊杰、吴成

三、叶城县江格勒斯乡双语幼儿园（2 人）

斯郎卓玛、马小艳

四、叶城县昆仑幼儿园（1 人）

林宇敏

五、叶城县恰尔巴格镇双语幼儿园（1 人）

肖黎

六、叶城县乌吉热克乡双语幼儿园（3 人）

张晶晶、宋元琴、牛夏周吉

七、叶城县依提木孔乡双语幼儿园（1 人）

艾克拜尔•吐鲁洪


